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系畢業專題製作辦法
113年12月11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
114年04月23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
115年04月22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

第一條  為培養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學生運用所學專業知識探討問題，達到理論與實務相結合之目標，特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系畢業專題製作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二條  由當學年度畢業班導師負責彙整上傳「畢業專題製作(一)(二)」課程綱要、學期成績輸入。本系專任教師均有指導學生完成畢業專題之義務，教師指導學生人數至多5人。
第三條  「畢業專題製作Ⅰ、Ⅱ」為本系必修二學分課程，列為畢業門檻，由系上專任教師一名主授，其餘依學生簽署之指導老師共授，不安排固定上課時間。
第四條  畢業專題製作組別與成果展暨發表會內容：
      一、畢業專題製作組別
(1) 學術論文組
1. 必須本系教師學術領域相關，得為在學期間傑出研究成果改寫後發表。
2. 依學術論文格式撰寫（可參考《嘉大中文學報》撰稿格式）。
3. 須撰寫1萬字以上，引述他人意見不得超過三分之一。
(2) 文字創作組
1. 必須本系教師學術領域相關，得為在學期間傑出創作成果修改集結成冊，需依照指導老師與審查委員建議修改定稿。
2. 文字寫作：
                詩歌集：古典詩、詞、曲集，現代詩、流行歌詞創作30首以上。
                散文集：總字數達2萬字以上為標準。
                小說集：小說須達5萬字以上。
                劇本集：舞台劇劇本演出時長須超過30分鐘。每齣劇本應含劇情大綱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場大綱、人物介紹、劇本等內容。
(3) 文創作品組
1. 必須本系教師學術領域相關，得為在學期間傑出實作成果修改集結後發表。
2. 搭配相關文字說明之書法、篆刻、文創商品、繪本、自編刊物、自編教材、影音創作等。作品類型若不在上述範圍，則另案交由系務會議討論歸屬。
(4) 藝文展演組
1. 習修「劇場實務」相關課程，經本系教師指導，完成一場藝文展演。
2. 搭配相關文字說明，需繳交演出影像錄影，收入該屆作品集中。
      二、成果展暨發表會內容
(1) 三年級下學期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後，可推選畢業專題製作成果展代表，由推選之代表籌組團隊，協助成果展之運作。
(2) 各組成果暨發表會內容：
1.各組採專題組別進行規劃，籌組「畢業專題成果發表週」活動。
2.學術論文組需完成一場具講評與談之公開發表會；文字創作組完成一場文學作品聯展；文創作品組舉辦一場市集擺攤活動；藝文展演組則需公開演出作品至少一次。除學術論文與藝文展演組外，其餘組別展出期程依實際狀況而定。
(3) 成果展展出之完成品，除學術論文、藝文展演二組以公開宣讀與演出方式進行，餘二組完成品需達標市售書物與文創商品之規格。另文字創作組得以電子書方式呈現。
(4) 成果展結束後，需彙整所有作品資料，完成一套畢業作品集（含作品全文電子檔，非文字作品則以圖像或影像保存），繳交系辦備存。
第五條  課程實施時程與進度：
(1) 三年級下學期：畢業專題前置作業於第十四週結束前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（以本校專任教師為主）。
(2) 四年級上學期：「畢業專題製作I」
1. 當學期第四週結束前，需繳交「畢業專題製作研撰計畫表」。
2. 當學期第十四週進行專題作品初審。擇期舉行並公告時間地點。
3. 審查人為指導老師與兩名本系專任教師，必要時得遴聘外系教師擔任。
4. 每一人（組）發表時間為20分鐘，報告人10分鐘，教師提問10分鐘。
5. 評分比例：指導教授60%，另兩名評審共40%。
6. 若審查成績未達60分者，不得選修「畢業專題製作Ⅱ」課程。可經指導老師建議後修改，並於兩週後進入複審，複審通過者，方可選修。
(3) 四年級下學期：「畢業專題製作Ⅱ」
1. 審查通過作品，得參加畢業專題成果展暨發表會。
2. 成果展成績評分比例:專題成品50%，策佈展工作20%，實際展演30%。
3. 審查人為指導老師與兩名本系專任教師，必要時得遴聘外系教師擔任。
4. 依系辦公告時間(約為當學期第十一週)進行畢業專題製作成果展暨發表會。
5. 審查人為初審審查老師為主，必要時得遴聘外系教師擔任。
第六條  系辦公室公布本系專任教師之專長、研究方向，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就製作題目方向選擇指導教授，並持指導教授同意書、畢業專題製作研撰計畫表，請指導教授親筆簽名後，送至系辦公室存查。學生如有特殊情況需找非本校專兼任教師指導，應提出申請，經本系系務會議會議審核通過，始得為之。如未於期限簽定指導教授者，由系主任指定。
第七條  指導教授或學生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，應於計劃書審查前，以書面向系辦公室報備，本系應通知學生填寫指導教授異動申請書經原指導教授、新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並親筆簽名後，送系辦公室備查。若未依此程序而變更指導教授，該學生專題製作成績不予承認。計劃書審查通過後，不得變更指導教授。若有特殊理由，需提出申請，經本系系務會議會議審核通過，方可變更。
第八條  畢業專題製作研撰計畫表審查通過後，不得任意變更組別。如因故更動組別，需填寫組別異動申請書，說明理由，經本系系務會議會議審核通過，方可更改。學生若未依此程序而逕行變更組別，其畢業專題製作成績不予承認。
第九條  畢業專題成果繳交不得逾期，若有特殊理由，需提出申請，經本系系務會議會議審核通過，方可補繳；如審核未通過者，不得參展。
第十條  畢業專題成果不得有抄襲或侵權之情事，若經查證除自行負擔責法律責任外，該作品視為不通過。
第十一條 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會議通過，修訂時亦同。
